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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文件
湘交院教〔2025〕133号

湖南交通工程学院

关于开办 2025 年首批微专业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: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高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“双千”

计划的通知》《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实施高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“双

千”计划的通知》和 2025年第六次校务会会议要求，学校决定

启动首批微专业招生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招生微专业

2025年学校首批招生微专业 5 个。

序号 所属学院 微专业名称

1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无人机测绘与交通智能监测

2 机电工程学院 无人机维护与驾驶技术



— 2 —

序号 所属学院 微专业名称

3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+

4 医学技术与护理学院 智慧康养服务与管理

5 经济管理学院 新媒体运营

二、招生对象及报名时间

1.招生对象:面向全校大二、大三、大四本科学生招生，主

修专业课程无不及格情况，每名学生限选一个微专业。

2.报名时间:2025年 11月 10日至 11月 14日。

三、招生程序

1.学生报名:申请修读微专业的学生填写《湖南交通工程学

院修读微专业报名表》(附件 1)提交到微专业开设学院。

2.学院审核:11月 17日前完成对报名学生的资格审核。

3.教务处备案:微专业开设学院将微专业最终录取名单《湖

南交通工程学院微专业录取学生汇总表》(附件 2)于 11月 19日

前上报教务处教研办备案。

四、开班条件与开课安排

1.开班条件:每个微专业招生人数达 20人及以上方可开班，

低于 20人取消开班，并及时通知相关学生。

2.开课安排:学院按照微专业教学计划于 11月 21日前完成

微专业教学任务落实、排课等事项,确保 11月 24日按期开班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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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。

五、微专业管理

微专业教学计划、排课安排、成绩评定等过程管理纳入学校

教务管理系统统一管理。具体参照《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微专业建

设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六、其他

1.首届微专业招生免收学费。

2.学生按照微专业培养方案，修读完成所有课程，经微专业

开设学院审核后，报教务处审定，由学校统一制作并发放微专业

结业证书。

附件 1.湖南交通工程学院修读微专业报名表

附件 2.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2025年秋季微专业录取学生汇总表

湖南交通工程学院

2025年 11月 3日

抄 报：福生董事长、文君书记

抄 送：刘杰执行校长、文武常务副校长，炎斌副校长，其他校领导

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5年 11月 3日印发

（共印 36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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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.

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学院微专业报名表

申请微专业名称

姓名 学号 性别

1寸证件照班级
所在

学院

学分

绩点

电话 邮箱
政治

面貌

修读

微专

业理

由

个人自述（兴趣、特长、获奖情况，校园任职，社会实践经历，对微专业的学习期

望，希望获取的能力等内容）

申请人承诺：

本人已仔细研读《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微专业建设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所修

微专业教学计划，确认自身具备完成学业的条件与能力，所填信息及提交材料真实

无误，且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。

签名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学生

所在

学院

意见
部门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微专

业开

设学

院意

见 部门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教务

处意

见
部门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备注：学生提交此表须附成绩单，一式四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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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.

湖南交通工程学院
2025 年秋季微专业录取学生汇总表

微专业开设学院（盖章）：

序号 学号 姓名 班级 学生所属学院 申请微专业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填表人： 学院领导：


